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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職員工出勤管理規則 

                              民國 97年 1月 15日 9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8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8年 11月 18日 9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1次擴大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100年 8月 17日 10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101年 8月 29日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102年 2月 22日 101學年度第 2學期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102年 4月 26日 10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103年 9月 18日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103年 12月 31日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104年 6月 24日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108年 7月 16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110年 10月 19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110年 12月 14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第 一 條  為促進本校教學績效及學術研究風氣、落實教師之輔導職責並加強行政業務之推 

          展，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教職員工除因公差及公出或請假奉准外，均應依規定時間到校出勤。未辦理

請假手續而擅離職守，或假期已滿而未銷假者，以曠職論。曠職人員除應按日扣

除薪俸外，並應依本校有關規定懲處。曠職期間之例假應予扣除，但仍認為繼續

曠職。 

連續曠職超過二日或全學年曠職合計超過三日者，應予以免職或解聘。 

第 三 條  出勤規定時間如下： 

          一、專任教師：每日辦公時間為上午七時五十分前上班，下午十六時五十分後下

班。兼日間部導師者，早上一律七時四十分到校入班督導學生，下午十六時

四十分後下班。 

          二、行政人員(含教師兼任者)、工友及司機：每日辦公時間為上午八時至十二時，

下午十三時至十七時整。 

          三、護理實習臨床指導：依派駐實習醫院規定辦理。           

          業務性質特殊單位經簽准另訂辦公時間者，由各單位主管將人員姓名及工作時間  

送人事室列管。週六、週日及夜間需教學或因業務需要者，經專案簽准後得彈性

調整上班時間。 

          寒暑假到校辦公及休假方式，依據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及本校行政人員暨工

友寒暑假期間休假實施要點，每學期期末公告施行，全校教職員一體適用。其中

未兼行政職教師當年度完成校務重點任務者，得依下列標準免予到校： 

          一、以計畫主持人簽署產學合作金額每逾十萬元者，整週得減少到校一日，最多

得減少到校三日。 

          二、執行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主持人，得再減少到校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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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人員辦公時間內，如有必要事務須於辦公時間外出者，應向人事室辦理一小

時內之臨時外出登記（臨時外出登記單如附件），惟不得於上班後或下班前一小時

內為之，未經登記外出者，視同曠職半日。 

第 四 條  本校教職員工刷卡（包括其他出勤辨認系統）相關規定如下： 

一、每日刷卡二次，上班及下班各刷卡一次。 

          二、教職員工上、下班須親自刷卡簽到（退），經查獲有代刷卡之情事，代人刷卡

及被代刷卡者，第一次均記過一次，再犯者，視情節輕重加重處分。 

          三、因臨時狀況逾規定上班時間到勤者，仍應於到班時刷卡上班。 

          四、忘記刷卡或卡片遺失、毀損致無法刷卡者，應於當日上午九時前至人事室繳           

交「因故未刷卡報告單」，逾期視為遲到一次。 

          本校除校長以外之教職員工到校出勤均應刷卡，惟主管或特殊單位因職務特性無

法正常刷卡者，得簽請校長核准免於刷卡。 

第 五 條  教職員工遲到早退二十分以上未經請假者，視同曠職。遲到、早退經學年累計五

次者，視同曠職一日。 

第 六 條  教職員工到校未刷卡如係臨時派遣公差，或因處理偶發事故到校而未及時刷卡

者，經主管證明確實到校者，准予補銷。經校長核准補假或公差者，視為請假或

公假。遲到者如係交通工具誤點或因其他不可抗力原因造成，得向人事室申報具

體事由經核准後視為不遲到。 

第 七 條  教職員應參加學校所舉辦之集合、會議、受訓及活動等，未經請假而無故缺席者， 

以曠職半日論處，如前述會議或活動具體實施時間逾半日者，以曠職 1日計。 

第 八 條  各單位主管對於所屬同仁出勤狀況應確實掌握，對於出勤異常者，經規勸無效後 

即應簽報處理。 

第 九 條  寒暑假或其他假期中，凡規定應到校工作之教師，亦應按時出勤。 

第 十 條  教職員工出勤及請假紀錄，可至本校「刷卡管理系統」查詢，如有登載錯誤應於

三天內向人事室辦理更正。 

第十一條  教職員違反本規則者，除依本規則處理外，其他依本校教職員工獎懲辦法辦理。  

第十二條  本校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有關出勤事項除第二條第二項規定外，其餘比照本規則

辦理。 

第十三條  本規則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